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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镇党政领导安全生产职责的通知

各村、企事业单位、镇机关各部门：

因人事调整，为切实加强对全镇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，经镇党委研究决定，党政领导安全生产职责调整如下：

顾明霞：对全镇的安全生产工作负总责。

黄海彬：全镇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对安全生产负全面责任。

杨  林：负责人大、文明城市创建等方面的安全生产工作,联系党群工作局（党建工作办公室）及分管范围内的其他部门。

黄  宇：负责拆迁、社会管理等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，联系党政办（镇域现代化指挥中心）、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、城建指挥部。

吴永华：负责教育体育（校园和校车）、卫生（医疗卫生）、民政优抚（养老）、社会保障、退役军人服务管理、残疾人保护、食品安全、慈善、红十字会、为民服务等方面的安全生产工作，联系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（退役军人服务站）、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教管办、广电站及分管范围内的其他部门。

施江平：负责村镇规划（建筑施工、危险房屋、城镇燃气、市政工程、城市建设、政府工程建设等方面的安全监管工作，联系建设局、供电所、供水站、路政中队及分管范围内的其他部门。

施豪杰：分管全镇安全生产工作，负责危险化学品、烟花爆竹、城市管理、拆违控违、火灾防控等方面的安全生产工作，联系综合行政执法局（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、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公室）及分管范围内的其他部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蔡  敏：负责人局环境整治、生态环境保护、公共资源交易管理等方面的安全生产工作，联系长效办、生态环境保护办公室及分管范围内的其他部门。

黄春江：负责工业经济、招商引资、项目建设、统计、三产服务业方面的安全生产工作，联系经济发展局、市管分局及分管范围内的其他部门。

张  驰：负责组织、人事、党校、群团和老干部等方面的安全生产工作，联系党群工作局（党建工作办公室）、共青团及分管范围内的其他部门。

汤林波：负责农业农村（农业机械、农业龙头企业）、水利、乡村振兴、农桥建设、占补平衡、脱贫攻坚、河长制及社会稳定、政法综治、法治、反邪教、人武等方面的安全生产工作，联系政法和社会管理局、人武部、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、水利站、派出所、交警中队、刑侦中队及分管范围内的其他部门。

顾海风：负责自然资源保护利用、土地整理、征地、三费发放等方面的安全生产工作，联系国土所及分管范围内的其他部门。

蔡敏敏：负责对全镇各条线安全生产落实情况的督查，联系纪检、监察、巡察、审计、党风廉政建设及分管范围内的其他部门。

王瑞雯：负责精神文明建设、宣传（文化行业）、统战、民族宗教（宗教活动场所）、文化等方面的安全生产工作，联系党群工作局（党建工作办公室）及分管范围内的其他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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